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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残疾人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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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残障人士提供优质职业教育和就业保障是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一环。 基于人的发展视角,新中国以来的残疾人就业政策分为四个阶段:解除个体的生存困境、营造安全

的生存环境、保障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培育个体的发展能力。 结合现状,未来可从建立残疾人康复服务制度体

系、完善残疾人教育融合取向发展机制、优化残疾人职业教育实施制度、健全残疾人职业能力提升机制、打造残

疾人支持性就业制度框架、构建残疾人就业生态化支持系统等进行政策创新变革,以促进残障人士平等就业、

融入社会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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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作为民生之本,能直接提供收入来源及间接缩小财富差距,是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必要路

径[1] 。 平等就业是残障人士的基本需求,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 我国残疾人总数已超 8500
万[2] ,但残疾人就业总人数在 2020 年只有 862 万[3] ,这意味着我国还有数以千万计的适龄残障人士没

有就业。 因此,为残障人士提供优质职业教育和就业保障是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平等就业贯穿残疾人的生存、生活、发展等过程,关系其收入获得、生活提质、价值

实现等方面。 完备有效的公共政策体系为实现残疾人平等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社会权利提供必要的政策

环境。

一、残疾人就业政策中人的发展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为此,要求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我国的民生始终存在“社会保

障”与“促进就业”两大主题[4] ,二者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无论是社会保障还是

促进就业最终都要促进人的高质量生活。 而人的高质量生活包括生存和发展两个层面。 人的生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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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展的基石,人的发展是人生存的目的,人的高质量生存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 由此,人的生存与发

展也就成为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有机融合协同推进的出发点、链接点、粘合剂与最终归属。
人的发展意味着首先需要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基础上,获得高质量的生存状态;然后在此基础上保

障人的发展权利,提升人的发展能力。 相对而言,残疾人或存在生理器质的缺陷,或存在身心功能性障

碍,以及基于这些缺陷和障碍的制度、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限制性环境。 由此,从人的发展视角出发,处
于相对不利处境的残疾人存在“生存困境”“生存环境”“发展权利” “发展能力”四个基本主题。 这既是

社会保障的四个着力点[5] ,同时也是就业支持的关注焦点。 从人的发展角度,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一

方面,人的发展为就业提供了强大的价值支撑,离开了人的发展这一基础和核心目标,就业也就失去了

意义和灵魂。 另一方面没有高质量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也就失去了底层的支撑体系,从而使得人的发

展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

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将促进人的发展置于就业优先政策的核心地位。
我国残疾人的就业政策,一直以来都坚持聚焦收入保障和社会融合两个目标的实现[6] 。 在这两大

目标之中,收入保障是前提,社会融合是目的;收入保障是基础,社会融合是提升。 “收入保障”是帮助

残疾人解除生存困境、享有安全环境的前提与基础,因而成为残疾人就业政策需要达到的首位目标。 现

实中,残疾人已有的弱项使该群体在同健全人竞争岗位时容易陷入被动状态和不利处境。 在就业实践

中,这种被动状态和不利处境常常表现为残疾人在就业机会、劳动报酬等方面的限制与歧视。 这就需要

建立保护性和支持性的残疾人就业政策,通过特殊支持措施以确保其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获得均衡的

就业机会,并取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为其奉献社会、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和促进自身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

基础和收入支撑。
“社会融合”是残疾人在获得收入保障后对融入社会的迫切愿望与必然追求,因而成为残疾人就业

政策所隐含的另一个目标。 自我适应、社会适应和职业适应既是特殊基础教育的三大目标,同时也是特

殊职业教育和残疾人就业支持服务的目标。 推动社会融合,就是努力消除各方面障碍,帮助残疾人融入

社会、平等参与[7] 。 对残疾人就业而言,社会融合是以职业为基本载体,通过进入社会、适应社会、参与

社会、融入社会,最终奉献社会,从而提升个人生活质量,增进家庭福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人,进
而最大程度实现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相较于收入保障,实现社会融合无疑面临更大的挑战,需要残疾人

就业政策给予残疾人必要的庇护与特殊的支持。 政策的必要庇护和特殊支持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

本要求和价值追求,是对就业权利平等的彰显、对发展性权利的保障,从而满足残疾人融入社会、全面发

展的愿景诉求。

二、我国残疾人就业政策的历史演进

残疾人就业政策首先是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或“政策”是“与政府、政党等有关的行为准则或政

治行动,即一系列谋略、法律、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 [8]9。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残疾人

就业政策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进程中,已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就业

促进法》为基础,以《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就业条例》为主体,以国务院、人社部及残联相关条例和

规章为补充的
 

“一核心”“二基础”“二主体”“多补充”的政策体系。 关于残疾人就业政策历史演变的研

究,人们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了不同探讨,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 如“基于仁政的居养模式” “基于

人道主义的自立模式”“基于社会权利的发展性模式”等残疾人社会政策(1949-2014 年)在不同发展阶

段的模式[9] 、“居养”“庇护” “明权” “赋能” 等残疾人就业政策(1949 - 2017 年) 在不同演变阶段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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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0] 。 借鉴已有划分维度,立足人的发展视角,我国残疾人就业政策大致经历以下历史演进阶段。
(一)“基础性保障”残疾人就业政策阶段(1949-1988)
针对残疾人就业的基础性保障以收入保障为问题取向,注重解除个体的生存困境和营造安全的生

存环境,其政策阶段也据此有如下划分。
1. 居养为主、就业为辅的生存困境解除(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应对百废待兴的发展困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需要在“土地

改革”“工商业调整”“政府经费节减”等方面投入精力,以促进国家财经状况从初步好转到根本好转。
在此过程中,面对残障群体,政府出台以“就业”为核心主题的系列救助政策。

在政策理念上,基于“巩固社会主义改造成果、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指导,残疾人就业政策

在“解除个体的生存困境”阶段,着眼于残疾人吃、穿、住等最迫切的基础性生存需求,通过社会救济、政
府规制等方式,实施居养、就业等安置,从而解除其在生存上的困境。

在政策设计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期间,由于社会主义探索中的一些曲折事件制约我国

残疾人事业发展,导致残疾人就业政策出台数量较少,且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1950 年,中国人

民救济总会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得以通过。 从此,政府开始进行以残疾人为主的社会救济,
开展生活困难残疾人的救济工作,保障其基本生存与生活。 政府根据身心残疾程度的不同采取了区隔

化的居养安置与就业安置:一方面,对于无就业能力的孤残人士(极重度残障者、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
居无定所的小孩、老人等),政府修建荣军院、精神病院、儿童福利院、敬老院等安置场所进行居养安置;
针对有劳动能力但待业在家的残疾人(听力残疾、肢体残疾、轻中度智力残疾等),政府在全国各地兴办

许多社会福利企业,以集中就业的方式进行就业安置。 另一方面,面对新中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针
对残疾人的就业保障只能循序渐进,先从工人、职员保障入手。 《劳动保险条例》(1951)规定“因工负伤

确定为残废”的职工可享受的抚恤费、补助费、救济费等伤残补偿细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处于就业安

置环境中残疾人的基本生活与就业权益;《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1953)针对实践过程中上

述条例所产生的“适用条件不明”“权责主体不清”“数额付给不细”等问题进行解释说明,促进该条例的

有效实施,增强对残废职员基本权益的保障。 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间,残疾人

就业政策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残疾人事业发展也逐步停滞。
在政策成效上,党和国家排除万难,为残疾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实质性地改善了解放前

穷困者、流离失所者和残障者岌岌可危的生存困境。 据统计,截至 1978 年,我国已设立共 920 家福利企

业,已安置共 3. 5 万残疾人[11]565。 但由于政策设计中缺少对劳动权利的支持,残疾人实际上没有得到

劳动力市场的接纳。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前残疾人就业政策的重点在于解除残疾人的基本生存困

境,而鲜有对其劳动技能的培训与指导。
2. 福利定位、庇护就业的生存环境营造(1978-1988)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经济政策的转型,残疾人就业政策也有相应的调适,逐步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的残疾人就业路径。
在政策理念上,基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残疾人就业政策在

“营造安全的生存环境”阶段着眼于残疾人对就业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 通过以公私合作模式(PPP
模式)为主的政企合作模式,增加福利企业数量和规模,从而助力残疾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强其

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为其营造安全的生存环境。
在政策设计上,这十年间的残疾人就业政策以“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做大做强福利企业,增强提

质就业供给”为发展走向,以“税收优惠”为主要内容,通过税费减免鼓励福利生产单位多吸纳残疾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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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自主创业,从而保障残疾人就业安置。 基于“积极福利”的思想主张,通过注重投资,发展人力资

源,来调节社会福利的供给关系[12]107。 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传统“慈悲” “施

善”等观念的超越,政府愈发认真地思考经济建设的多维增长点,具体体现在相关政策分别对福利企业

与残障个体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人力资本投资。 针对企业,《关于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生产单位缴纳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1980)规定,只要福利企业等福利生产单位中残疾人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给予

减免税照顾,这为福利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缓解了资金压力,促使福利生产单位更积极地接纳更多残障

者;针对个体,《关于对残疾人员个体开业给予免征营业税照顾的通知》(1984)规定,对从事某些类型劳

动(劳务、修理、服务性业务)的残障者免征营业税,对从事商业经营的残障者给予定期减免税照顾,这
为残障个体的就业减轻了资金负担,激励了更多残疾人参与劳动或自主创业。

在政策成效上,相关政策突破“固定安置”的思维框架,以“人力资源”为出发点应对残疾人的生存

困境与就业问题,既促进福利企业的发展,也促成就业人数的增加。 据统计,在 1978 年到 1988 年这十

年内,福利企业在全国共 27
 

800 余家,增加超 30 倍(相比 1978 年统计的 920 家);同时,接受就业安置

的残疾人数量每年平均增加 31. 6%[13]608。 根据改革开放前后福利企业数量变化的巨大差异,可以看出

福利企业的发展态势十分乐观,残疾人相比以前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其基本生存得到一定保障,能抵抗

一定意外风险。 然而,以福利企业为主要安置场所的庇护性就业政策有其内在的弊端。 残疾人在缺乏

充分竞争的福利企业工作,一定程度上缺少跟健全人一起工作的机会,由此缺乏足够的就业竞争力。 长

期来看,残疾人在庇护性就业中抵御风险能力有限,其生存环境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二)“发展性支持”残疾人就业政策阶段(1988 年至今)
针对残疾人就业的发展性支持以社会融合为价值取向,注重保障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培育个体的发

展能力。
1. 政府担责、多方协同的平等就业权利保障(1988-2008)

 

1988 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正式成立,意味着针对残疾人事业发展首次有了国家认可、法律确认的

社会组织。 同年出台了《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 年-1992 年)》,这是我国首次针对残疾人

事业发展所颁布的纲要,从此残疾人就业政策开始有了跨越性的发展。
在政策理念上,基于“保障残障个体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残疾人就业政策在“保障平

等的发展权利”阶段,着眼于保障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权利与公平就业机会,通过形成多元就业格局,多
形式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多维度提升残疾人劳动能力,从而为其提供发展权利的保障。

在政策设计上,基于《宪法》《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等权利的法律保障,此后近二十

年的相关政策较以往的类型更多样且内容更聚焦。 具体而言,《宪法》 (1982)首次提出,盲、聋、哑等各

类残疾公民的劳动由国家和社会安排;《残疾人保障法》 (1990)进一步明确,残疾人劳动的权利由国家

保障且就业的渠道主要由集中安排就业、按比例安排就业及自主择业和创业构成。 以此为依据,《分散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1995)、《残疾人就业信息网建设发展规划》 (2000)、《残疾人就业条例》
(2007)、《就业促进法》(2007)等政策相继出台,对残障者在就业方面的各项权利和权益、政府与用人单

位各自的职责都有了进一步的明晰,也对残疾职工招收的条件、比例、规程、税费减免等有了细致规定。
其中,《残疾人就业条例》是首项专门聚焦残疾人就业权利保障和就业权益保护的国家级政策,从“明确

政府职责”“强化用人单位责任”“加强就业保障与促进措施”“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不同维度,聚焦对

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的保障,促进其在平等、无歧视、无障碍的就业环境中实现发展权利的全面实现和

个人权利的全面发展。
在政策成效上,城镇与农村的残疾人就业情况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到 2007 年底,城乡已就业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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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总数分别有 433. 7 万和 1
 

696. 6 万。 仅 2007 年当年,城镇新增就业安置残疾人数 39. 2 万,中国城

镇每年新增就业安置残疾人数 30 万[14] 。 这意味着,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权等权利已获得实质性的保障,
体现在残疾人不仅可以自主选择就业岗位,还可以从事个体经营。 因此,平等的发展权利保障本质上已

突破收入保障的问题取向范畴,开始转向社会融合的价值取向范畴,为残疾人参与社会交往、融入健全

群体、获得全面发展夯筑牢固基石。
2. 支持导向、赋权增能的个体发展能力培育(2008 年至今)
21 世纪以后,我国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残疾人事业全方位提升。 2008 年为残疾人

就业政策发展的新起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发布,《残疾人保障法》修订

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 从此,残疾人就业政策在发展中开始步入全新阶段:重新确认

残疾人的主体性,高度关注其发展能力,开始向增强个体就业能力与培育个体发展能力方向演进。
在政策理念上,基于“赋权增能个体发展,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指导,残疾人就业政策在“培育个

体的发展能力”阶段着眼于残障个体能力的发展,通过营造“社会融合”“和谐发展”等氛围,扩充残疾人

就业服务政策,以培养残障个体的就业能力及发展能力,从而促进其在就业、发展中逐步融入社会,以实

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15] 。
在政策设计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行动指

南。 其的发布意味着党和国家第一次对发展残疾人事业进行重大部署[16] ,其政策价值取向促使后续相

关政策定位以“配套性”“支持性”为主。 具体而言,该意见以保障残疾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为保障重点,
对残疾人的康复、教育、文化体育事业、服务体系、就业等发展进行全面规划。 据此,《中国残疾人事业

“十二五”发展纲要》(2011)、《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 (2015)以及《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

行动方案(2022-2024 年)》(2022)等政策先后出台,在稳固残疾人总体就业格局的基础上,增加辅助性

就业(以各类重度残疾人为主的集中就业)与公益性就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为残

疾人提供公益性岗位)两种具有本土特色的残疾人就业形式;基于对残疾人生活提质、能力提升、就业

促进的支持与保障,对不同类型残疾人就业政策的支持内容和行动方略进行细致规划,最终聚焦残障个

体的赋权增能与全面发展。
在政策成效上,通过以培育个体发展能力为核心的就业服务的开展,我国残疾人就业总体的规模逐

渐稳定。 2008 年以来,就业的城乡残疾人总数每年增加在 30 万至 40 万不等。 国外经验表明,就业融合

政策优势包括“政策模式从残疾人被动参与项目发展为主动满足其需求”“残疾人的社会参与度更广并

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社会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观得到更好体现” [17] 。 目前国内残疾人的就业及

个体发展情况也逐渐体现出融合性就业政策的优势。 正如我国连续四期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要

求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融合,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其预示着实现残疾人融入社会与全面发展已

为期不远。

三、残疾人就业政策的创新路径探索

“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推动残疾人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更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于进一步明晰我国残疾人就业发展目标的重要指示。 在“‘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时代背

景下,残疾人就业发展创新越发彰显其独特价值。 “基于个体差异的补偿正义” “超越缺陷中心的潜能

开发”“拒斥隔离发展的融合取向”“超越职业适应的整合性支持”正成为残疾人就业研究的基本趋势。
在我国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途之际,残疾人就业正处于新一轮关键的发展阶段,其政

·05·



策的持续完善意味着对残障群体生存与发展价值追求的不断提升,及对残障个体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
回首历年来国内外关于残障人士职业教育与就业保障问题的学术研究,整体而言,各项研究紧跟国

家残疾人教育政策、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纲要、残疾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探索与革

新等前沿,既回应现实问题,也顺应方向指引,在持续深入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丰硕的教育研究与教学

改革成果,在全面推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创造了关键价值。 然而,观诸实践,
目前我国残疾人就业问题依旧突出,最重要的问题是残疾人就业质量不高。 参照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

的“体面工作(decent
 

work)”相关指标,我国残疾人就业质量不高具体体现在就业的收入低、路径窄、类
型少、稳定性差、机会不足等。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上依然存在“问题”
“弱势”“劣势”等观念,也存在歧视残疾人的言语和行为;二是在个体层面上,残疾人缺少接受职业教育

的机会,同时其职业能力的不足让其难以胜任或维持某种工作;三是在生态层面上,残疾人在就业过程

中所获得的政府、企业、社区、家庭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不足,同时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不够。 为

回应这些问题,我国残疾人就业政策也在持续调整。 虽然不断会有新的政策关注残疾人就业,但多数文

本内容较为笼统,以呼吁式的口号为主,重点不突出,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政策落实困难,政策成效不足。
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 “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

扶”。 为针对性地解决好当前我国残疾人就业问题,同时也有效弥补相关政策的不足,未来残疾人就业

政策创新的路径探索需要继续以“社会融合”为价值取向,以“权利” “融合” “发展”等为出发点,将“残

疾人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视作一项长期、系统的建设工程。 基于人的发展视角,结合我国残疾人现实

就业困境,建议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就业政策创新路径的探索。
(一)保障个体生存,健全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制度机制

健全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制度机制是保障个体生存的制度基础,这可以从优化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实

施制度、健全残疾人职业能力的提升机制等方面入手。
首先,残疾人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是其优质就业及融入社会的关键教育环节。 2022 年 4 月 20 日修

订通过的《职业教育法》明确强调,“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应当突出就业导向,把‘就业质量’作为重要指标

之一”;同时针对“残疾人职业教育”,在以往原则性指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对办学主体的支持。 这不

仅意味着残疾人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与获得优质就业有了更坚实的法律保障,也为后续政策完善提供

重要参考:一是坚持“就业本位”的发展定位。 这不但需要后续各类相关政策从人才培养方案、学校设

置标准、专业规划等方面加以明确;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政策指引下扩大办学主体:充分发挥社会力

量的作用,鼓励民办职业院校更多参与学历性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机构参与非学历性职业教育,通过多

类型的职业教育,为残疾人提供更多择业选项与优质就业渠道。 二是推进办学主体间的深度合作。 现

有残疾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主,但在融合性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下,应加强特殊教育

学校与更多职业学校和机构的合作,如明确从九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到中等职业学校的升学途径,或
搭建从特殊教育学校到民办特殊教育机构或职业教育机构的就业转衔服务体系。

其次,残疾人具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即与从事某一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是其胜任相应岗位的必备

条件。 健全残疾人职业能力提升机制,需要基于生涯发展、终身学习和素质教育的理念,以知识学习为

基础、以能力提升为导向,通过职业教育过程的教学、培训、实训、实习、考试等环节,聚焦到对残疾学生

职业素养的培养与职业能力的提升。 然而,由于目前针对残疾人的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存在“重形式

与结果,轻实质与过程”的情况,导致许多残疾学生的职业能力达不到就业市场的要求,在毕业后依然

面临着“人岗不匹配”“同工不同酬”等就业困境。 这对后续政策设计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就业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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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强对残疾人教育与就业的重视,比如在“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一章增设“残疾人职业教育” “残疾

人能力提升培训”相关法律条款,为“提升残疾人职业能力”提供法律依据。 二是在《残疾人就业条例》
的“保障措施”“就业服务”等章节中,细化对残疾人“职业能力提升”相关内容的规定,为学校、机构、企
业等开展相关教育、教学、培训等活动提供政策指导。

(二)落实社会融合,创造残疾人融入主流的社会环境

创造残疾人融入主流的社会环境是落实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并且残疾人有效融入主流社会是其

获得就业的关键因素以及稳定就业的关键条件。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涵,以及

“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格局,结合“就业融合”的未来政策价值取向,创造残疾人融入主流的社会环境,既
需要唤起健全群体的包容意识,也需要提升社会的包容水平,更需要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这对已有的

残疾人就业政策提供了一些启发:一是探索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上升到法律层面。 通过颁布《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在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下,引起社会大众对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维护的重视,同时加

强健全群体对残障群体的关注,从而实现在社会环境、职场环境下健全人对残疾人的理解与包容;二是

加强对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行为的追责。 《残疾人保障法》作为专项保障残疾人权利和权益的法律,专
章规定了残疾人可以在哪些方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提升社会的包容水平,需要拒绝各种排斥

或歧视残疾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在于执法未落实或落实力度不够。 因此,有关部

门和机关除了积极回应并尽快处理残疾人的合理维权诉求之外,也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监督无

障碍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情况;三是鼓励更多地方性无障碍环境建设政策的创新实践。 实现残疾人融入

主流社会是全社会的责任,因此无障碍环境建设理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我国目前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

区,但只有 20 多个省市颁布了无障碍相关法规。 深圳、北京在 2021 年先后出台无障碍城市(环境)建设

相关法规,引领了国内地方性无障碍环境建设政策的创新实践。 未来,更多省市应积极响应,以相关地

方性立法为指导,开始新阶段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行动,以加快城市无障碍水平的提升。
(三)追求美好生活,构建残疾人就业支持的框架系统

构建残疾人就业支持的框架系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可以从打造残疾人支持性就业制

度框架、构建残疾人就业生态化支持系统等方面入手。
首先,残疾人得到长期而不间断的就业帮助与支持,有效确保其在融合性环境中赢得具有竞争力的

工作与工资。 “支持性就业(supported
 

employment)”的最初实践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在不断的

实践与完善中呈现出“权利”“融合”“竞争”“整合”“支持”等价值取向[18] 。 美国从“立法保障”“政府推

动”“利益相关者协作”等不同层面发力,促使残疾人在支持性就业的帮助下顺利融入社会,收获竞争性

就业结果[19] 。 我国在 2000 年左右引进“支持性就业”相关理念。 在支持性就业实践的 20 来年,虽然相

关试点项目至少在 20 个省市得到开展,且试点地区共积累成功案例上百例,但是“定位模糊” “体系不

全”“政府缺位”“资金匮乏”依然是我国支持性就业发展中的现实困境[20] 。 参考国际经验,针对国内困

境,可从以下几方面打造残疾人支持性就业制度框架:一是通过立法明确支持性就业的发展定位。 发展

支持性就业并不意味着对集中就业(庇护性就业)、按比例就业的否定,而是三者在残疾人就业体系里

各自占据重要生态位且需要相互协调与配合。 我国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支持性就业在我国残

疾人就业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与发展路径,在逐步减少隔离环境(庇护工场)中残障者数量的同时,加大

力度引导融合性就业安置。 二是健全按比例就业制度。 按比例就业作为残疾人就业体系中的重要内

容,通过提供更多潜在雇主促使支持性就业有效、顺利开展,因而按比例就业制度是支持性就业发展的

重要政策支撑。 三是通过立法要求政府各部门各尽职责并协同参与。 “多部门协作支持”是政策视角

下本土化支持性就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政府主导下的支持性就业实施需要以残联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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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疗、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为协作主体,要求各部门在支持性就业开展的各个环节里

行使相应权利,也要承担具体职责。 四是完善专项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制度。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指

导下的支持性就业资金筹集不仅需要政府(财政预算、部门资金盈余、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的主导,也
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公益组织和私有企业的捐助、个人捐赠等)的参与;同时,相关实施方案应规范专项

资金的使用流程,严控经费去向,保证专款专用。
其次,残疾人实现自身就业融合与全面发展需要生态化支持系统提供长久稳固支撑。 该支持系统

的构建需要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以社区为基础、以家庭为基地、以职业培训为技能支持[21] 。 具体需要

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完善残疾人就业法律法规。 比如通过探索人大立法的形式,将《残疾人就业条

例》等法规上升到法律层面或者探索《残疾人社会融合法》的起草与出台;二是尽快出台《社区支持性就

业服务办法》,为以社区为单位推进“群众观念改变”“康复服务实施”“就业信息系统建立”等提供政策

支持。 三是鼓励家庭成员成为专业人员的协作伙伴并积极参与、配合残疾人的职业咨询与规划、职业训

练等。 四是在《“十四五”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的基础上继续出台相关提升计划,加入“社会融合”
相关理念,从对残疾人的技能培训转变为通过培训为残疾人与健全人提供一个交流、协作的平台:通过

“点对点”的交流,进行“线连线”的协作,形成“面与面”的融合,从而实现群体的残健融合与个体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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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viding
 

high-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ecurit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s
 

a
 

vital
 

par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of
 

the
 

undertaking
 

development
 

for
 

per-
sons

 

with
 

disabil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employment
 

polic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
ges:

 

relieving
 

individual
 

survival
 

dilemma,
 

creating
 

a
 

safe
 

living
 

environment,
 

guaranteeing
 

equal
 

development
 

rights,
 

and
 

cultivat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bility.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the
 

innovations
 

of
 

future
 

em-
ployment

 

policies
 

are
 

as
 

follows:
 

establishing
 

the
 

rehabilitation
 

service
 

institutional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
abilities,

 

perfecting
 

the
 

integration-orient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ptimiz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erfecting
 

the
 

mecha-
nism

 

of
 

promoting
 

vocational
 

abilit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eating
 

supported
 

employment
 

system
 

frame-
work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building
 

the
 

employment-related
 

ecological
 

support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doing
 

so,
 

we
 

will
 

promote
 

equal
 

employment,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Keywords:employment

 

polic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social
 

integration;
 

all-
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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